
 

香港醫學會對《2017 醫生註册（修訂）條例草案》的意見 

 
《2016 醫生註册（修訂）條例草案》於去年七月未能於立法會休會前通過，香

港醫學會寄望在「三方平台」上可以進行真誠的討論，好以得出各方均接納的

可行方案，從而推動醫務委員會的改革。可惜上屆政府並未在「三方平台」上

認真做好咨詢工作，年間只草草舉行了三數次會議。對於醫學界提出的建議竟

完全不作考慮，堅持推出與去年六月一式一樣的方案，即只將醫學專科學院代

表改稱由選舉產生。 

 

須維持醫委會內由選舉產生醫生委員的比例 

香港醫學會重申並不反對醫委會有業外人士的參與，只是認為需要維持委任和

經選舉產生委員的比例。本會和醫學界的代表多次在「三方平台」會議提出獲

多個醫生組織支持的方案，即應將代表衛生署和醫院管理局的醫委會委員各減

一名，可惜卻未被採納，政府仍然刊憲將醫學專科學院代表改稱為由選舉產

生，完全漠視業界對保持專業自主的訴求。 

 

本會六月向全港萬三名醫生進行問卷調查，獲約二千名醫生回覆，其中超過九

成認為在醫委會中要有百分之五十或以上經選舉產生的醫生委員。另外，多於

四成五的回覆認為如果兩名選舉委員必須來自醫專，該兩名委員應由所有註册

醫生選出，而有四成五則認為應由所有醫專院士選出。由此可見，業界普遍認

為要經民主選舉產生的醫生委員，才可確保醫委會內所作的決定不向政府及建

制的一方傾斜。 

 

認同須改善醫委會投訴調查和紀律研訊的機制 

政府在《2016 醫生註册（修訂）條例草案》所提其中一個建議，亦是增加研訊

小組和審裁員數目。但今年 2017 草案中並沒有列明出任醫生或業外審裁員的資

格和經驗，只說留待由醫委會決定。徦若醫委會內因沒有過半由選舉產生委員

而傾斜於政府和建制的政策，審裁員的委任就有機會被政府和建制壟斷。 

 

另一方面，草案建議將醫委會進行研訊的權力賦予下放给研訊小組。但是草案

並未有提及醫委會如何監察研訊小組執行有關權力，故此未能對研訊小組行使

有關權力時造成制衡，不符良好管冶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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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醫學會認同須改善醫委會投訴調查和紀律研訊的機制，但有關的措施必須

先向業界作充分咨詢，決不可草率推行。 

 

加快改善醫委會秘書處效率 

雖然政府去年同意增加資源予醫委會秘書處改善行政效率，但成效仍然未彰，

處理投訴的時間尚每每跨越數年。政府雖然曾經承諾多撥四百萬增加醫委會秘

書處人手，卻仍是只聞其聲不見其影。查此等行政改善措施並不需要修改法例

而行，為何要與醫委會組成修例作捆綁式處理，實在令人費解。 

 

香港醫學會在「三方平台」上多番提出為醫委會秘書處設立服務承諾，此舉既

能改善服務又能提高公眾信心，可惜亦被否決。 

 

結語 

今次政府在《2017 醫生註册（修訂）條例草案》中的建議並未針對問題癥結，

醫委會投訴調查實在難以得到真正的改善。香港醫學會期望新一屆政府能夠多

聆聽醫學界的意見，切切實實去改善香港醫療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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